嘉義縣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及教師與學生多元相關活動計畫
2-3 教師語言能力認證輔導-閩南語認證衝刺班研習實施計畫
1、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本土教育補助要點。
(二)嘉義縣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計畫。
2、 目的
(一)協助高國中小教師、學生及本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了解閩南語語言能力檢測之重要性及準備方向。
(二)建立本土語言師資的專業能力，型塑優質的本土語言教學品質。
(三)提升本土語言師資的教學能力，進而增進學生本土語言的學習效益。
3、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嘉義縣民雄鄉大崎國民小學
4、 實施方式
(一)活動內容：閩南語認證考試簡介、臺羅技巧簡易學、閩南語聽說讀寫能力提升與實作。
(二)參加對象：本縣高國中小現職教師、代理代課教師、學生及本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按報名先後順序，每場共計150人。
(三)活動時間：115年1月26日~115年1月29日(星期一~四)。
(四)報名時間：自公告日起至115年1月23日止，逕上「教師在職進修中心資訊網」（網址：http://inservice.edu.tw）線上報名。
(五)活動地點：嘉義縣民雄鄉大崎國民小學
(六)課程表及流程：如附件一
5、 經費來源及經費概算
(一)經費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本縣縣政府專案補助。
(二)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二
6、 考核與獎勵
(一)參加研習之教師，由主辦單位核予研習時數。
(二)辦理本項研習工作人員，依本縣國民中小學校長教師職員獎勵基準辦法敘獎。

7、 預期效益：
(一)預期本縣高國中小現職教師、學生及本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都能認知閩南語語言能力檢測之準備方向及實質重要性。
(二)本縣本土語言師資都能具備專業能力，塑造本縣本土語言教學的優良品質。
(三)本縣本土語言師資都能具備優質的教學能力，進而增進本縣學生本土語言的學習優良成效。
8、 附則：
(一)全程參加研習者，核發 28 小時研習時數證明。
(二)參加講習及工作人員請各單位給予公(差)假登記。
(三)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餐具。
9、 本計畫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嘉義縣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計畫
臺灣閩南語認證衝刺班研習課程表
	日期

時間
	1月26日
（星期一）
	1月27日
（星期二）
	1月28日
（星期三）
	1月29日
（星期四）

	
	課程及講師
	課程及講師
	課程及講師
	課程及講師

	08:30～ 09:00
	報到及始業式
	聽力能力
提升與實作
朱義全老師
	閱讀能力提升
與實作
韓滿老師
	閩南語用字介紹
韓滿老師

	09:00～10:10
	認證考試簡介
張箴言老師
	
	
	

	10:20～ 11:10
	臺羅技巧簡易學張箴言老師
	聽力能力
提升與實作
朱義全老師
	閱讀能力提升
與實作
韓滿老師
	閩南語短文書寫
韓滿老師

	11:10～12:00
	
	
	
	

	12:00～13:00
	午餐及午休
	午餐及午休
	午餐及午休
	午餐及午休

	13:00～
13:50
	臺羅技巧簡易學
張箴言老師
	口語能力提升
與實作
朱義全老師
	閱讀能力提升
與實作
韓滿老師
	閩南語文章寫作
韓滿老師

	13:50～14:40
	
	
	
	

	14:50～15:40
	臺羅技巧簡易學
張箴言老師
	口語能力提升
與實作
朱義全老師
	閱讀能力提升
與實作
韓滿老師
	閩南語文章寫作
韓滿老師

	15:40～16:30
	
	
	
	

	16:30
	賦歸
	賦歸
	賦歸
	賦歸




